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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秘 書 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王全忠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進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先請副秘書長報告各部會首長請假情形。 

王副秘書長全忠：報告院會，行政院來函，馮政務委員燕本日因事請假。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3 月 1 日（星期二）施政質詢 

本院請假首長 

請假首長 代理人 事由 備註 

馮政務委員燕  因事請假 整天 

主席：現在請黃委員國書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黃委員國書：（9 時 1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我們的核能

政策，其實未來的新政府大概已有一個方向，國內的三座核電廠大概可以如期停機除役，這個方

向已經定了。但是我們今天看到媒體報導，在此同時台電在送交原能會審查的核一廠除役計畫中

，竟然打算在核一廠區內興建核廢料貯存場，使用期限為 40 年。請問院長知不知道此事？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9 時 2 分）主席、各位委員。關於廠內貯存的事情，前幾次質詢經濟部鄧部長也說

明過，現在廠內已經建好了乾式貯存空間，準備要把廢料…… 

黃委員國書：核一廠除役以後原本規劃要作為風力發電的設施基地，其中有公共設施，還會做公園

，怎麼突然間有這個計畫出來？ 

鄧部長振中：這個中期貯存計畫一直存在，將來…… 

黃委員國書：有沒有經過討論？核一廠除役以後，台電打算作為核廢料的貯存場，這個計畫什麼時

候經過討論的？ 

鄧部長振中：該計畫已經經過很多環評，還有投資可行性評估，各式計畫都在陸續進行中，而且其

執照取得只剩下最後一個階段。 

黃委員國書：院長，你知道此事嗎？ 

張院長善政：我後來知道了。 

黃委員國書：後來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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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部長振中：委員，對不起，我剛才可能沒有報告清楚。第一、這只是中期貯存計畫，將來要設置

最終處置場，然後再把核廢料搬到最終處置場，當中還有一項外送的計畫也正在…… 

黃委員國書：原能會知不知道？ 

張院長善政：我先跟委員補充說明一下，我剛才說後來知道的意思是，原來我不是擔任院長，這個

計畫在我接任院長以前就在進行了，所以並不是好像我應該知道而不知道。 

黃委員國書：有經過廣泛討論嗎？ 

周主任委員源卿：報告委員，照規定台電必須在除役三年前把除役計畫送到原能會，他們去年底已

經把計畫送到原能會來了，而我們會在地方公告這個除役計畫，也會舉行公聽會。 

黃委員國書：地方政府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周主任委員源卿：現在有關的除役計畫已經送到地方政府去了。 

黃委員國書：什麼時候送的？ 

周主任委員源卿：應該是今年初送過去的。 

黃委員國書：在你們送之前不用廣徵民意？不用和地方政府討論？不用跟當地民眾舉行相關公聽會

？那你們當然更不可能跟環保團體溝通了。院長，這個案子影響重大，影響北北基 700 萬人口，

茲事體大，如果你們沒有公告周知，沒有經過公聽會的程序，也沒有跟當地的政府、民眾好好溝

通，這個決策就是黑箱，我建議撤回這個計畫，好不好？鄧部長，你告訴台電不要送這個計畫，

等 520 以後再處理。你們怎麼會在 520 政權轉移之前就急著做這件事情呢？ 

鄧部長振中：報告委員，這個程序很嚴謹的。 

黃委員國書：不管如何嚴謹，都必須要讓當地民眾知道有這件事。 

鄧部長振中：台電要申請各式各樣的建築執照，都要地方政府同意。 

黃委員國書：好啦！你有很多理由啦！我沒有時間再跟你…… 

黃委員國書：部長，我只要求你…… 

鄧部長振中：我另外再找機會向您報告。 

黃委員國書：我只要求這個案子在 520 之前一定要暫停，撤回這個案子，留給新政府去決定，這是

對新政府的尊重，不要在新政府還沒有就任之前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張院長善政：現在這個案子已經送到新北市政府了。 

黃委員國書：好啦！我的建議已經結束了，部長、主委請回。 

院長，我看你前天也出席了 228 追思紀念活動。 

張院長善政：是。 

黃委員國書：我想問一下院長，你同不同意 228 是台灣歷史上一個非常悲痛苦難的事件？ 

張院長善政：當然同意呀！ 

黃委員國書：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社會知道 228 真相的人非常少，你看 228 這幾天連假還有遊樂場辦

理 228 促銷活動，之前還有很多政府機關懸掛「慶祝 228 和平紀念日」的布條，我不怪他們，因

為他們所知有限，所以，我們對於 228 的轉型正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歷史當然可以原諒，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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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之外要弭平傷痕，我們要朝向和解的社會前進，這都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張院長善政：沒有錯。 

黃委員國書：但是我們要先知道真相，我想請問院長，你對 228 事件瞭解多少？我這樣問你好了，

你認為誰是 228 事件的加害者？ 

張院長善政：我想當時的政府做這事情，當時的政府應該是加害者。至於我對 228 瞭解多少，老實

說我這個 60 歲上下年紀的人，當年在學校唸書時，學校對於 228 是沒有教的。 

黃委員國書：好，那就你的理解，不管有沒有深度，誰是 228 事件的加害者？ 

張院長善政：我剛才已經回答了，就是當時的政府，當時是威權時代，當然可以說當時的總督陳儀

是第一線的人，但是其實…… 

黃委員國書：那你的意思是，當時所有在政府機關裡的人都是加害者囉？ 

張院長善政：當然不能這樣講。 

黃委員國書：我這樣問好了，當時政府的什麼人？ 

張院長善政：我想其中涉及啟動和執行這個事情的人，多多少少都…… 

黃委員國書：院長，我想你也不太願意正面回應這個問題。吳部長，你是歷史教科書的制定者，就

你所知，228 事件的加害者是誰？ 

吳部長思華：其實目前針對 228 事件的相關研究已經相當地豐富，當時的政府確實需要負起相當的

責任。 

黃委員國書：請問是當時政府的什麼人要負起責任？ 

吳部長思華：職位愈高的，當然他所應該負的責任就愈重，這是必然的。 

黃委員國書：什麼？ 

吳部長思華：我說職位愈高的，他所應該負的責任必然就愈重。 

黃委員國書：當時職位最高的人是誰？ 

吳部長思華：就我所知，當時是陳儀在台灣負責…… 

黃委員國書：那你的意思是說陳儀是加害者了？ 

吳部長思華：至少他在行政上需要負相當的責任。 

黃委員國書：所以你認為陳儀就是元凶了？ 

吳部長思華：一個事件的發生，其實是有很多元的原因所造成的，很多的歷史研究中也對這件事情

有相當程度的交代。 

黃委員國書：如果部長這樣子說，你不願意真正去面對整個 228 事件的來龍去脈。 

張院長善政：像是誰有百分之多少的責任，在史料還沒有完全公開釐清以前很難斷定，但至少我們

現在的作法就是把所有相關史料公開，受諸社會公評，以後到底誰有多少責任、事前知不知情、

事後有沒有去鼓勵或阻止這件事情，或是現在其實已經都攤開來了…… 

黃委員國書：我了解院長跟部長也不太願意很正面地回答到底誰是最開始的元凶，我也不要你們這

樣子的回答，但你們總是要知道有哪一些人是受害者。 

就你所知，228 事件的死亡人數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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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這個數字好像一直沒有一個確實的定論。 

黃委員國書：好，沒關係。那麼就你所知，有哪一些人是 228 事件的受害者？有的人失蹤了、有的

人被槍殺了、有的人是被槍斃了後還帶去當街示眾，有很多這樣的悲劇…… 

張院長善政：我都了解。 

黃委員國書：你告訴我，你所知道的受難者有哪些人？ 

張院長善政：228 基金會補償的那些對象都是清楚的受害者。 

黃委員國書：你講一個好了。 

張院長善政：譬如前天總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還有另外…… 

黃委員國書：對於 228 受難者，其實你們不太願意去了解啦！ 

張院長善政：我沒有不願意去了解。 

黃委員國書：也一無所知啦！ 

張院長善政：我沒有不願意去了解…… 

黃委員國書：我這樣問好了，228 事件受難者中的這一個人─潘木枝，你知道是誰嗎？他是哪裡人

？ 

張院長善政：他的這些事蹟，老實說我不清楚，這些名字有的看過、有的沒有看過…… 

黃委員國書：吳部長，潘木枝這個人是誰？ 

吳部長思華：抱歉，我不知道。 

黃委員國書：那麼王育霖這個人是誰？ 

潘木枝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醫師，是在嘉義。王育霖這個人是誰？他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一

位律師，在日本留學的。你也不知道王育霖是誰。 

這一個人你總該知道是誰了吧？湯德章，知不知道是誰？你不知道，連湯德章也不曉得！他

是台南一位很重要的律師，對當地的貢獻非常、非常大。你連湯德章也不曉得，台南人都知道是

誰。 

陳炘這個人你該知道了吧？陳炘是台灣第一代的金融學家，在 228 事件中被槍殺了。不知道

？你不知道陳炘！ 

這一個人你該知道了吧？ 

張院長善政：他是有名的畫家。 

黃委員國書：陳澄波你該知道了吧？ 

張院長善政：有名的畫家。 

黃委員國書：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畫家，但不知道他是因為 228 事件被槍殺的。院長，你對他的理解

，只知道他是一位畫家，你知道他怎麼死的嗎？他當時做為國民黨政府跟台灣人之間的橋梁、去

協調，進去協調開會出來之後就被槍斃了、當街示眾。 

我剛剛舉的這些人，陳澄波是台灣第一代最重要的藝術家、陳炘是金融學家，有很多人是律

師、醫生，都是台灣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菁英，因為 228 事件莫名其妙被槍殺了，但現在我們來

談那一段歷史，第一個，現在的政府，張院長、吳部長不願去面對加害者。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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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我們沒有不面對啊！我剛剛跟委員報告過，我們將史料公開，公開了以後自然有研究

，會把這個責任慢慢地釐清。我們沒有不面對，把所有資料都公開讓大家看。 

黃委員國書：好，那我講第二個。這麼多人受難，這些受難的人，每一個人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故事

，我們一無所知啊！教科書也不會寫，所以我們離轉型正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張院長善政：其實資料已經公開，以後教材適當地納入，我們都不會有意見啊！ 

黃委員國書：院長跟部長，你們就是不重視跟 228 相關的事件…… 

張院長善政：這怎麼叫不重視呢？ 

黃委員國書：你們也不願意去了解嘛！這個就發生在台灣，只不過是幾年前的歷史啊！你們可以知

道好幾百年前的歷史，可是在台灣，從民國 36 年到現在，之前發生的歷史，你們不願意去了解

。 

張院長善政：跟委員剛剛報告過，我們這個年紀、60 歲的人在念書時代沒有被教過這些東西，現

在如果在教材裡面適度納入，我們覺得是好事情啊！ 

黃委員國書：現在轉型正義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們不了解 228 事件受難者這些台灣菁英背後所代

表的故事，可是現在有很多年輕人想要讓更多人知道。我想讓你看一段影片，前幾天在政大校園

裡頭，有學生社團就去貼了我剛剛拿的這些海報，這些其實就是當天學生張貼的海報。 

（影片播放中） 

黃委員國書：我們看到政大的教官就這樣把學生張貼的海報撕掉，請問這位學生張貼的海報內容有

妨害善良風俗嗎？有違反哪一條法律？他只不過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更多學生可以了解

228 事件受難者的資料。 

院長，這不就是轉型正義應該要做的事情嗎？讓更多人了解 228 事件的相關真相。不是應該

這樣子嗎？政大校方用這種粗暴的方式把那個海報給撕掉了，你認為適不適當？ 

張院長善政：張貼這些受難者的事蹟，基本上不是壞事，但是學校裡面應該有張貼海報或通知的規

定，照學校的規定去做就對了！ 

黃委員國書：他可以這樣把人家的海報撕掉嗎？吳部長，政大一直都這樣子嗎？ 

吳部長思華：在風雨走廊上張貼海報有它一定的規定，這次事件的處理，我個人認為他不夠恰當。 

黃委員國書：「不夠恰當」是什麼意思？就是撕掉海報的動作不適當就對了，是不是這個意思？ 

吳部長思華：是。 

黃委員國書：好，我很高興部長你願意這樣回答。我們做的轉型正義太少了，但學生要去做，校方

竟然還阻止他們，而且是用粗暴的方式把學生製作的海報給拆掉，我覺得在這裡我們都應該譴責

政大，現在我們的校園裡面居然還有如此的思維，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故宮南院已經在 12 月 28 日開館，但還是有一些爭議，包括施工方面是否已如期完工等。 

張院長善政：是開始試營運。 

黃委員國書：而在開幕當天我們才知道故宮南院內最主要的公共藝術品，居然是影星成龍先生贈送

的圓明園十二獸首複製品，本席認為茲事體大，請問這批獸首的仿製品來源為何？ 

馮院長明珠：陳港生基金會在 2012 年 11 月來函表達捐贈之意，這批十二獸首是該會藝術總監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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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當代工藝品，並非完全仿造自圓明園的十二獸首。 

黃委員國書：雖然不是完全仿造，但也還是仿造，是不是？ 

馮院長明珠：沒錯，它是一種仿製品。 

黃委員國書：1860 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殺掠奪的十二獸首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品，它們很多至

今都還流落在世界各地。 

馮院長明珠：其實，十二獸首是一個泛亞洲的概念，不僅在中國，包括日本、越南、西藏、印度以

及韓國都存有十二生肖的觀念，所以我們拍攝的影片也有談到這部分，這十二獸首是以當代工藝

的角度來表達捐贈之意，並在 2012 年經過故宮院內審慎及專業的評估，同時也寄給姚仁…… 

黃委員國書：你說這項捐贈有經過專業的評估，請問是誰來評估？ 

馮院長明珠：是我們國立故宮博物院，因為它不過就是一個…… 

黃委員國書：究竟是故宮博物院的哪位來評估？ 

馮院長明珠：我可以把名單提供給委員。 

張院長善政：請容我補充說明。當時故宮南院的建築師姚仁喜知道有這項捐贈後，也同意納入南院

園區的整體規劃設計當中…… 

黃委員國書：這些本席都沒有意見，但是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針對置放公共藝術品法有明文必須

經過審議。請問文化部是否訂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洪部長孟啟：我們有訂定。 

黃委員國書：請問要新設公共藝術品須不須要經過審議，尤其是置放於政府機構的相關藝術品？ 

洪部長孟啟：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的相關規定，在政府重大建設經費中至少提撥百分之一作為設

置公共藝術使用。 

黃委員國書：本席知道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的規定，公共工程建設經費的百分之一必須用於公共藝術

。但就我所提到的這件事，相關的共計有 8 件公共藝術品，包括草間彌生以及來自亞洲其他國家

的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其中我剛才所提到的十二獸首，為什麼沒送審議？請問這十二獸首究竟

有沒有經過文化部的公共藝術審議？ 

洪部長孟啟：這十二獸首並未涵蓋於 8 件公共藝術品審議中，它們是屬於捐贈的部分。 

黃委員國書：對！它們是屬於捐贈的部分。請問捐贈的公共藝術品是否須要審議？ 

洪部長孟啟：基本上，我們是尊重捐贈公共藝術品擁有單位的作法，比方說花蓮…… 

黃委員國書：依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政府機關接受公共藝術之捐贈事宜，應擬

訂受贈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它的內容包括許多項目，請問這十二獸首

有經過審議會審議嗎？ 

馮院長明珠：這是裝置藝術，並不是您所提到的法律所規定的公共藝術。它們在故宮南院確實只是

裝置在一些柱子上面而已…… 

黃委員國書：天啊，不要再硬拗了！到底裝置藝術與公共藝術有什麼不一樣？只要進入到故宮南院

，實在很難不看到這十二個獸首，它們儼然已成為南院最重要的公共藝術，對於它們大家各自有

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這是統戰，也有人認為是複製郎世寧當時的作品，本席對此都沒意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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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今天想探討的是，不管要置放哪種公共藝術品，總是要經過一定程序，如果沒有的話，其實

許多的藝術家都想捐贈作品給政府機關…… 

馮院長明珠：只要是經過評審都可以納入捐贈。 

黃委員國書：這必須按照公共藝術審議的程序去進行，既然台灣有這樣的法律規定，為什麼可以不

用去遵守？ 

馮院長明珠：據了解，工程建設經費中的百分之一應作為公共藝術，對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按照此

一規範去辦理，故宮南院還有大廳部分…… 

黃委員國書：本席所說的是捐贈的部分，你沒有做到！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接受

公共藝術捐贈要載明捐贈緣由、捐贈者，這十二獸首捐贈者的部分非常清楚就是影星成龍先生，

也就是陳港生先生，同時捐贈總經費也應當詳細載明，以及捐贈作品之藝術創作者的創作履歷，

請問這十二獸首的創作者是誰？到底是哪位藝術家？ 

馮院長明珠：是陳港生藝術基金會的藝術總監。 

黃委員國書：他究竟是誰？ 

馮院長明珠：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黃委員國書：怎麼可以忘記？ 

馮院長明珠：請委員容我會後把相關補充資料提供給您參考。 

黃委員國書：你說的不可能，這是非常嚴謹的事。 

馮院長明珠：我們是經過評估，並且…… 

黃委員國書：馮院長私相授受讓成龍捐贈的獸首複製品破壞了台灣公共藝術審議制度，如果此舉可

行，我們的審議制度可以廢除了，若以後有藝術家要捐贈作品給政府機關都可不經過審議，只憑

地方政府或機關的首長來決定是否放置，那麼以後勢必沒完沒了。事實上，在地方上有許多民間

社團都想捐贈作品給政府單位作為公共藝術品，可是此舉依法必須經過審議，在地方主管機關是

文化局、在中央則是文化部，而故宮南院有這麼多的公共藝術品，我剛才所提的 8 件是有審議的

，部長知道嗎？ 

洪部長孟啟：委員說的我知道。 

黃委員國書：你知道獸首的部分嗎？ 

洪部長孟啟：基本上，十二獸首是屬於捐贈品，我們尊重它所被擁有的單位。 

黃委員國書：本席在此請求院長不要破壞現有的公共藝術審議制度，可否移除故宮南院這十二個獸

首，同時請文化部遴選諮詢委員來將這批仿製品進行公共藝術審議，若審議程序完成後，認為這

批獸首是可以被放置的，屆時再予以放置。若非如此，台灣的公共藝術審議制度勢將被這批獸首

給完全破壞了，請問張院長，你同不同意本席的說法？ 

張院長善政：故宮南院已經興建完成，同時這十二個獸首也裝置完成，委員的意思是先將其移除後

再補行審議的程序嗎？ 

黃委員國書：對！ 

張院長善政：我認為移除十二獸首是茲事體大，甚至在國際上是相當惹人注意的事，我覺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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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委員國書：好，沒關係！請問這部分可不可以補送公共藝術審議？ 

張院長善政：是否請委員同意會後由文化部及故宮來討論相關審議程序，在法規上…… 

黃委員國書：本席要求重啟審議！如果審議通過，我無話可說。 

張院長善政：是否讓我們先行了解當時是經過怎樣的程序，如果確有經過審議的實質內容…… 

黃委員國書：院長，這件事情已引起台灣藝術界非常大的反彈，你要瞭解啊！所以我一定要在這個

地方幫台灣的藝術界發聲。 

張院長善政：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回應了，我們回去之後會請故宮跟文化部去檢視過去的過程，以及

現在審議過程有沒有事後再補正的需要，我們會把它當成很嚴肅的課題來檢討。 

黃委員國書：一定要進行公共藝術審議，馮院長，可以吧？這是必要的，你剛才說它不是公共藝術

，但是當天你接受媒體採訪時都強調它不是贗品而是公共藝術品，你自己都說它是公共藝術品了

！有關你的說法，要不要我把影片放出來？ 

馮院長明珠：我承認當時我有說這是公共藝術，但是後來我發現公共藝術在台灣有特別的意義，所

以我說它是裝置藝術，同時在台北也有台灣的藝術家捐贈給我們的，我們也將它擺在至善園及至

德園。 

黃委員國書：好，你說它是裝置藝術，那麼設計師姚仁喜在設計時就應該送件進來審查，但也沒有

啊！可以這樣嗎？ 

馮院長明珠：同時故宮南院也有放大千石庭，我也表達了…… 

黃委員國書：那不是藝術品，而是景觀，你不要把藝術品跟景觀搞混了，不可以這樣子！ 

馮院長明珠：本來我們把十二獸首交給姚仁喜先生也是納入景觀設計裡面，但是後來他就把它變成

在燈柱上面，這是姚先生的設計。剛才委員的提議，院長已經交代我和洪部長研究…… 

黃委員國書：送審！ 

張院長善政：剛才已經跟委員說明，我們會請兩個機關回去將整個過程仔細且嚴肅的檢視一遍，如

果有必要做審議，那就會做，不會迴避。 

黃委員國書：謝謝院長有正面的回應。 

主席：請莊委員瑞雄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莊委員瑞雄：（9 時 32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這幾天我

看到每一位委員上來質詢就開始問張院長：「看守」剩下沒有多少時間，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

不能做。我想張院長也感觸良多。我要請教張院長一個問題，張志軍其實也來過國內，夏主委也

到過中國大陸那邊，可是我看昨天本院同仁，貴黨所屬的立法委員曾提出一個問題，亦即邀請達

賴喇嘛到台灣來訪問，這讓我有很深的感觸。首先請教夏主委，你認為達賴喇嘛跟張志軍兩個人

在國際上的能見度，還有國人同胞對這兩個人的喜好度，哪一個人比較強？ 

主席：請陸委會夏主任委員答復。 

夏主任委員立言：（9 時 33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想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完全是超越張

志軍，這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在國人的心目中，達賴喇嘛是一個宗教的精神領袖，我想地位也是


